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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監管公告 

 

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.10B條作出。 

 

茲載列中國外運股份有限公司（『本公司』）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（www.sse.com.cn）

刊登的《關於下屬企業收到應急管理部門行政處罰告知書的公告》，僅供參閱。 

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

 中國外運股份有限公司 

聯席公司秘書 

李世礎 

  

北京，二零一九年五月三十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李關鵬（董事長）、宋德星（副董事長）、宋嶸（執

行董事）、許克威（非執行董事），以及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王泰文、孟焰、宋海清及李

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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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下属企业收到应急管理部门行政处罚告知书的公

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下属中外运久凌储运有限公司天

津分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津久凌”）于近日收到天津市滨海新区应急管理局下发的

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（（津滨）应急罚告[2019]94 号）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相关事故情况 

2018 年 10 月 28 日，位于滨海新区大港经济开发区安和路的天津久凌大港仓

库发生火灾，过火面积 23,487.53 平方米，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。公司已在 2018

年度财务报表中计提相关预计损失 7,000 万元人民币。根据天津市应急管理局近期

调查，本次火灾事故直接经济损失（不含事故罚款）约 8,944.95 万元人民币。 

二、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的相关内容 

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主要内容如下： 

天津久凌存在仓储场所用电管理不到位、违规设置建筑消防设施控制状态、

消防控制室部分值班人员无证上岗、未及时消除火灾隐患等问题，对事故的发生

负有责任。 

天津久凌以上行为违反了《仓储场所消防安全管理通则》（GA1131-2014）第

8.10 条、《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》（GB25201-2010）第 5.2 条第 1 款及第 3 款、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国办发[2017]87 号）

第 15 条第 3 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第 16 条第 1 款第 5 项的规定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（2014）》第一百零九条第（三）项的规定，天津市

滨海新区应急管理局拟对天津久凌作出罚款 420 万元人民币的行政处罚。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及整改措施 

本次事故未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及业绩造成重大影响。 

事故发生后，公司积极配合政府部门进行应急处置，并加强对下属子公司生



产经营管理的督促及指导，落实下属子公司消防安全主体责任，全面排查治理消

防安全隐患；加强员工消防安全意识，防范类似事故再次发生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○一九年五月三十日 


